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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上个案研习 

2025 年 6 月 

 

参加者注意事项:  

1. 此「网上个案研习」的内容大部份采纳自 2023 年 6 月推出的「网上个案研

 习」。 

2. 请在答题前细阅案情及附件(如有)。案情的背景及人物皆为虚构的。 

3. 为鼓励持牌人参与不同模式的活动，部份活动模式所获得的持续专业进修学

分将设有学分上限，监管局不会计算超出上限的学分。根据《持续专业进修

计划指引 (自愿性)》第 5.1 段，于每个持续专业进修时段参加「网上个案研

习」所得的学分上限为 4 分。而根据《持续专业进修计划指引 (强制性)》

第 6.1 段，于每个强制进修时段的参加「网上个案研习」所得的学分上限为

每个强制进修时段的强制学分要求的一半。 

 

合格要求：是次「网上个案研习」共有 10 条题目，如答对 5 条或以上，参加者

将会获得 1 个持续专业进修学分。 

 

备注    ：在此个案研习的问题中，以下词汇的意义为﹕ 

 「监管局」指地产代理监管局； 

 「常规规例」指《地产代理常规(一般责任及香港住宅物业)规例》； 

 「操守守则」指地产代理监管局制订的操守守则;及 

 「执业通告」指地产代理监管局制订的执业通告。 

 

《个案》 

 

物业 A 的租约 

 

1. 陈大文是香港九龙塘太阳花路 25 号香逸园 12 楼 A 室(「物业 A」)的租客，

多年来与弟弟陈英业一起在物业 A 居住。陈大文现时的租约为两年，有效

期尚余一年。陈英业上个月毕业，现正在 XYZ 地产代理公司(「XYZ」)当

营业员。 

 

2. 陈大文刚在澳门找到新工作，所以很想搬到那里居住。他明白弟弟没有稳定

的入息证明，业主大多不愿意将物业 A 转租给他，所以同意若租金由陈英

业继续支付，他便会以租客身分与业主处理物业 A 的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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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业 A 的放盘事宜 

 

3. 区子彬(「区先生」)去到 XYZ 向陈英业表示想出售他连租约的物业，并指

示视察物业必须预早安排。当区先生给他物业 A 的地址时，陈英业实时得

悉区先生就是他的业主。陈英业没有告知区先生他住在物业 A。陈英业向区

先生建议若他委任 XYZ 为六个月的独家代理，这期间 XYZ 会在每星期出

版的畅销物业杂志「冠军楼盘」的头版刊登物业 A 的广告。 

 

4. 区先生问陈英业能否缩短独家代理期，陈英业回答六个月是公司设定独家代

理的最低要求。经过磋商，区先生同意由 2025 年 3 月 26 日起委托 XYZ 放

盘六个月，首四个月为物业 A 的独家代理，其后两个月为非独家代理。陈

英业随即填写「物业数据表格」(「表格 1」)及「地产代理协议」(「表格 3」)。 

 

5. 区先生拟定放盘价为$550 万，但陈英业致电 Q 银行，得知物业 A 的估价只

有$535 万。区先生表示不会以少于$540 万出售物业 A。XYZ 的计算机纪录

显示上月附近两宗类似物业的成交价分别为$534 万及$535 万。陈英业认为

如在广告中以$550 万放盘乃浪费宝贵的广告资源。 

 

6. 陈英业认为以区先生的最佳利益着想，吸引准买家问盘及到物业 A 视察物

业是重要的推销策略。所以他建议区先生在「冠军楼盘」广告中注明楼价为

$540 万。区先生唯有同意陈英业的做法，但他拒绝更改在「表格 3」上列明

的$550 万放盘价。 

 

物业 A 的拥有权 

 

7. 区先生告诉陈英业物业 A 是他和太太陈雅文(「区太」)联名拥有。他俩正办

理离婚手续。区先生声称他才是物业 A 的唯一实益拥有人。因为所有买楼

订金与按揭供款都由他独力承担。区先生并说因为他同意与区太离婚，所以

区太便同意出售物业 A。现时区太与男友在内地同居，他不知她会否签署文

件出售物业 A。 

 

8. 区先生出示他的银行存折及近期的按揭还款收据以证明所有按揭供款乃由

他支付。 

 

9. 区先生亦将一份他已签署的「声明书」（见附件 A）交予陈英业，声明他愿

意承担所有因区太不签署地产代理协议和临时买卖合约所带来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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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业Ａ的土地查册 

 

10. 附件 B 是物业 A 最近的土地查册。除了银行按揭的登记外，查册也显示了

一项由区太向法庭提出有关附属济助的申请。 

 

11. 区先生表示因为区太没有为物业 A 付出一分一毫，因此她对物业 A 没有任

何法定权益，所以认为无须在「表格 1」内注明有关之法庭命令。区先生并

拿出一封由他的代表律师戴大伟律师行发出的信件，以证明他是物业 A 的

唯一实益拥有人（见附件 C）。 

 

12. 区先生签署了由陈英业填写的「表格 1」。但是，区先生拒绝签署「表格 3」，

并坚持在签署临时买卖合约时才一并签署。 

 

附件︰ 

A: 声明书 

B: 物业 A 的土地查册 

C: 戴大伟律师行信件 

D: 差饷物业估价署「物业信息网」的查册纪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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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A 

 

 

声 明 

 

 

致︰地产代理 / 买方 ______________________ 

 

本人声明并确认本人已得到   陈 雅 文  (“香 港 九 龙 塘 太 阳 花 路 25

号 香 逸 园 12楼 A室” 联名业主) 的明确授权，代表她签署附于此声明的 [地

产代理协议 / 临时买卖合约](“该合约”)。 

 

本人保证会履行该合约的条文，并保证负责因此授权事项而引致的一切损失及费

用。 

 

 

 

 

 

签署 ︰ 区子彬 
业主代表姓名 

及身份证号码 ︰ 

 

区子彬        D123456(7) 

地址 ︰ 香港皇后大道中 1号 1003室 

日期 ︰ 2025 年 3月 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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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B 

 

 
土地注册处 THE LAND REGISTRY 

土地登记册 LAND REGISTER 

 

 

印制于 PRINTED AT: INTERNET SEARCH (DOWNLOAD) 

查册日期及时间 SEARCH DATE AND TIME: 26/03/2025 14:30 

查册者姓名 NAME OF SEARCHER: X 

查册种类 SEARCH TYPE: HISTORICAL AND CURRENT 

 

本登记册列明有关物业截至 26/03/2025 07:30 之资料 

THE INFORMATION SET OUT BELOW CONTAINS PARTICULARS OF THE PROPERTY UP TO 07:30 

ON 26/03/2025 

 

备存土地纪录以供市民查阅旨在防止秘密及有欺诈成分的物业转易，以及提供容易追溯和确定土地财产及

不动产业权的方法。土地纪录内载的数据不得用于与土地纪录的宗旨无关之目的，使用所提供的数据须符

合《个人数据（私隐）条例》的规定。 

The land records are kept and made available to members of the public to prevent secret and fraudulent 

conveyances, and to provide means whereby the titles to real and immovable property may be easily 

traced and ascertained. The information contained in the land records shall not be used for purposes 

that are not related to the purposes of the land records. The use of information provided is subject to the 

provisions in the Personal Data (Privacy) Ordinance. 

 

物业资料 

PROPERTY PARTICULARS 
************************************** 

物业参考编号 

PROPERTY REFERENCE NUMBER (PRN): A1234567 

地段编号  

LOT NO: KOWLOON INLAND LOT NO. 1021 

批约 HELD UNDER : GOVERNEMENT LEASE 

年期 LEASE TERM : 75 YEARS RENEWABLE FOR 24 YEARS 

开始日期 COMMENCEMENT OF LEASE TERM: 1/7/1898 

每年地税 RENT PER ANNUM : $150.00 

  

 所占地段份数  

SHARE OF THE LOT : 

 
7/1213 

 

  

ADDRESS: FLAT A ON 12th FLOOR  
FRAGRANT GARDEN 
25 SUNFLOWER ROAD 
KOWLOON TONG 
HONG KONG 

地址: 香港九龙塘 

太阳花路 25 号 

香逸园 

12 楼 A 室 

备注  

REMARK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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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 主 资 料 

OWNER PARTICULARS  
************************************** 

业主姓名  

NAME OF OWNER  

 

身分  

（如非唯一拥有人） 

CAPACITY 
(IF NOT SOLE 

OWNER)  

 

注册摘要编号  

MEMORIAL NO.  

 

文书日期  

DATE OF INSTRUMENT  

 

注册日期  

DATE OF 
REGISTRATION  

 

代价  

CONSIDERATION  

 
FRAGRANT 
COMPANY LIMITED 

 UB 704717 11/ 8/ 1976 8/ 9/ 1976 $800,000.00 

 备注 REMARKS : ASSIGNMENT OF KIL1021 

      

MU CHE MA JOINT TENANT UB 903534    

WO YI MU JOINT TENANT 备注 REMARKS : ASSIGNMENT WITH PLAN 

  

AU TZE BUN 

区子彬 
JOINT TENANT 06111635730470 7/ 11/ 2006 16/ 11/ 2006 $3,380,000.00 

CHAN NGA MAN 

陈雅文 
JOINT TENANT  

 

 
物业涉及的轇轕 

INCUMBRANCES  
************************************** 

注册摘要编号  

MEMORIAL NO.  

 

文书日期 

DATE OF 
INSTRUMENT  

 

注册日期  

DATE OF 
REGISTRATION  

 

文书性质 

NATURE  

 

受惠各方 

IN FAVOUR OF  

 

代价 

CONSIDERATION  

 
UB 749889 20/ 4/ 1977 19/ 5/ 1977 BUILDING MORTGAGE BIG BANK  

  

UB 843764 3/ 1/ 1979 23/ 1/ 1979 RECEIPT ON DISCHARGE   

  

UB 894236 4/ 2/ 1979 3/ 3/ 1979 OCCUPATION PERMIT   

      

UB 900629 12/ 10/ 1979 3/ 11/ 1979 DEED OF MUTUAL CONVENANT   

  

06091235427011 21/ 8/ 2006 12/ 9/ 2006 AGREEMENT FOR SALE AND PURCHASE AU TZE BUN  
CHAN NGA MAN 
(JOINT TENANTS)  

$3,380,000.00 

    备注
REMARKS: 

SEE ASSIGNMENT 
MEMORIAL 
NO.06111635730470 

 

  

06111635730482 7/ 11/ 2006 16/ 11/ 2006 MORTGAGE TO SECURE GENERAL 
BANKING FACILITIES 

SMALL BANK 

 

16071505643576 20/ 6/ 2016 15/ 7/ 2016 CERTIFIED TRUE COPY OF NOTICE OF 
AN APPLICATION FOR  
ANCILLARY RELIEF 

AU CHAN NGA MAN “PETITIONER” 
AU TZE BUN “RESPONDENT” 
 

    

 

备注
REMARKS: 

IN F.C.M.C.NO.4604 OF 
2016 

 

  

等待注册的契约 

DEEDS PENDING REGISTRATION  
********************************************** 

注册摘要编号  

MEMORIAL NO.  

 

文书日期 

DATE OF INSTRUMENT  

 

交付日期  

DATE OF DELIVERY  

 

文书性质 

NATURE  

 

受惠各方 

IN FAVOUR OF  

 

代价 

CONSIDERATION  

 
 

──────无 NIL ────── 

──────登记册末端 END OF REGIS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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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C 

戴 大 伟 律 师 行 
 

 

来函档案编号︰CCW/SC/B00-55/SC             2024 年 8 月 22 日 

本司档案编号︰BBC/135 

 

香港中环 

德辅道中 7 号 

恒隆大厦 14 楼 1408 室 

汤东尼律师行           

 

敬启者︰ 

 

有关︰F.C.M.C. No. 4604 of 2024 

 

 我们收到贵行 8 月 20 日的来信，但完全不能接受信内的指称。据我们客户

区子彬先生的指示，你们的当事人陈雅文女士曾同意若区先生尽快办理离婚手

续，她将不追索任何赡养费，而事实上区先生亦已履行承诺。 

 

 虽然你们的当事人名义上为“香港九龙塘太阳花路 25 号香逸园 12 楼 A 室”

的共同拥有人，但由于所有订金与每月按揭还款都是由我们的当事人缴付，因此

他才是唯一实益拥有人（见内附付款收据）。所以即使你们的当事人名义上拥有

部份业权，也只是以区先生信托人身份持有。 

 

 你们必须在 14 天内撤回关于申请附属济助的通知书的登记。我们的当事人

保留一切权利。 

 

 

 

戴大伟律师行 

 

 

(签署) 

 

 

 

附件(网上个案硏习略去) 



网上个案研习 

 8 

 

附件 D 

14:40:23 :  26-Mar-2025 

4-Feb-1979 

RVD1000004283 

0222256 

50.0 

1.7 

九龍塘太陽花路 25 號 

香逸園 

12 樓 A 室 

25 SUNFLOWER RD 

FRAGRANT GARDEN 

12/F FLAT A 

KOWLOON TONG 

:  681-97136-0310-0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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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上个案研习 

2025 年 6 月 

 

答题指引 

 

注意：  1. 此答题指引是由地产代理监管局制作，对于 2025 年 6 月「网上个案

研习」之问题，提供正确答案。 

 

2. 在此答题指引中，以下词汇的意义为： 

 

「监管局」指地产代理监管局； 

「常规规例」指《地产代理常规(一般责任及香港住宅物业)规例》； 

「操守守则」指地产代理监管局制订的操守守则;及 

「执业通告」指地产代理监管局制订的执业通告。 

 

3. 网上个案研习、答题指引及有关数据(统称「该数据」)之版权皆属

于地产代理监管局所有，参加者只可下载或复印该资料作回答问题

之用。未经地产代理监管局书面同意，严禁下载或复印作其他任何

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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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回答第 1 至第 10 题: 

 

1. 根据附件 B 的土地查册，以下哪项/些文件应在「物业数据表格」(「表格 1」)

中述明为对物业 A 仍然有效的产权负担? 

 

(i) 关于申请附属济助的通知书核证本 – 注册摘要编号 16071505643576 

(ii) 建筑按揭 – 注册摘要编号 UB749889 

(iii) 大厦公契 – 注册摘要编号 UB900629 

(iv) 按揭 – 注册摘要编号 06111635730482 

 

A. 只有 (i) 

B. 只有 (iv) 

C. 只有 (i) 和 (iv) 

D. 只有 (i)，(ii) 和 (iv) 

 

答案： 

建筑按揭 – 注册摘要编号 UB749889 已被解除押记收据 – 注册摘要编号

-UB843764 解除。另外，大厦公契并非物业的产权负担。 

 

答案是 C。 

 

 

 

2. 根据附件 B 的土地查册，在填写物业 A 的「物业数据表格」(「表格 1」)中

的「拥有人的姓名或名称」一栏，应填写: 

 

A. Small Bank 

B. 陈雅文 

C. 区子彬 

D. 区子彬和陈雅文 

 

 

答案： 

区子彬和陈雅文于 2006 年以联权共有人身分购入物业 A 而成为拥有人。 

 

答案是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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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为填写「物业数据表格」(「表格 1」)，物业 A 的实用面积是多少? 资料的订

明来源是什么? 

 

A. 实用面积: 500 平方呎，订明来源: 土地注册处 

B. 实用面积: 51.7 平方米，订明来源: 土地注册处 

C. 实用面积: 48.3 平方米，订明来源: 差饷物业估价署 

D. 实用面积: 50 平方米，订明来源: 差饷物业估价署 

 

 

答案： 

附件 D 为差饷物业估价署「物业信息网」的查册纪录，显示物业 A 的实用

面积为 50 平方米。答案是 D。 

 

 

 

4. 在 2025 年 3 月 26 日填写「物业数据表格」(「表格 1」)时，政府租契(连同

续期在内)的尚余年期是多少(超过六个月作一年计算)? 

 

A. 22 年 

B. 24 年 

C. 26 年 

D. 28 年 

 

 

答案： 

根据土地查册，租契的租期由 1/7/1898 起计 99 年(75 年+24 年)。租期于

30/6/1997 届满，但根据基本法附件三自动续期到 30/6/2047。租契的尚余年

期为 2047-2025=22 年。 

 

答案是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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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当陈英业向一名准买家出示物业 A 的土地查册(附件 B)时，他应当提醒该名

准买家注意有关申请附属济助的通知书核证本 - 注册摘要编号

16071505643576，并提醒他: 

 

(i) 关于申请附属济助的通知书核证本 – 注册摘要编号 16071505643576

显示陈雅文已放弃她对物业 A 的拥有权 

(ii) 戴大伟律师行于 2024 年 8 月 22 日发出的信件显示，区先生是物业 A

的唯一实益拥有人并可出售物业 A 而无需获取陈雅文的同意 

(iii) 戴大伟律师行于 2024 年 8 月 22 日发出的信件显示，就区子彬先生乃

物业 A 的唯一实益拥有人一事存有争议 

(iv) 买家必须在签署临时买卖合约前就有关的法庭案件咨询律师 

 

A. 只有 (ii) 

B. 只有 (iii) 

C. 只有 (i) 和 (ii) 

D. 只有 (iii) 和 (iv) 

 

 

答案： 

就区先生是否物业Ａ的唯一实益拥有人及陈雅文是否已放弃她对物业Ａ的

拥有权而言，戴大伟律师行的信件及关于申请附属济助的通告书核证本均并

非决定性的证据。因此，选项(i)和(ii)的陈述是不正确的。然而，戴大伟律师

行的信件的内容却显示就区先生乃物业Ａ的唯一实益拥有人一事存有争议。

买家应就有关购买物业 A 的事宜先咨询律师，寻求独立法律意见。陈英业应

当提醒买家选项(iii)和(iv)。 

 

答案是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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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以下哪项/些陈述是正确的? 

 

(i) 区子彬和陈雅文购买物业 A 的资金，来自凭按揭 – 注册摘要编号

06111635730482 取得的按揭贷款 

(ii) 区子彬和陈雅文以$800,000 购买物业 A 

(iii) Mu Che Ma 和 Wo Yi Mu 是买卖合约 – 注册摘要编号

06091235427011 的卖方 

 

A. 只有 (ii) 

B. 只有 (iii) 

C. 只有 (i) 和 (iii) 

D. (i)，(ii) 和 (iii) 

 

 

答案： 

区子彬和陈雅文以$3,380,000 购买物业 A，并非以$800,000 购买。选项(ii)是

不正确的。 

 

选项(i)和(iii)是正确的。 

 

答案是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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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以下哪项/些有关陈英业在「地产代理协议」(「表格 3」)」中的第 9 条披露

权益的陈述是正确的? 

 

(i) 他没有事项须披露 

(ii) 他应披露他的兄长为物业 A 的租客 

(iii) 他应披露他自己居住于他的兄长为租客的物业 A 

(iv) 他应披露类似物业 A 的物业之楼价 

 

A. 只有 (i) 

B. 只有 (iii) 

C. 只有 (ii) 和 (iii) 

D. 只有 (ii)，(iii) 和 (iv) 

 

 

答案： 

「地产代理协议」「表格 3」第 9 条订明披露权益的要求包括如代理或其指明

亲属(包括代理的配偶、父母、子女、兄弟或姊妹) 拥有金钱上的或其他实益

权益，均须作出披露。 

 

陈英业因此应披露他的兄长是物业 A 的租客而他自己亦居住于物业 A 内。 

 

答案是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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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一名准买家欲购买物业 A 经营美容院生意，并向陈英业查询物业 A 的许可用

途。以下哪项/些文件可能载有物业 A 的许可用途数据? 

 

(i) 占用许可证(俗称「入住许可证」) – 注册摘要编号 UB894236 

(ii) 解除按揭契 – 注册摘要编号 UB843764  

(iii) 转让契连图则 – 注册摘要编号 UB903534 

 

A. 只有 (i) 

B. 只有 (ii) 

C. 只有 (iii)  

D. 只有 (i) 和 (ii) 

 

 

答案： 

根据监管局制订的专题论集︰物业产权负担，第(3)4.1.e 段，有关认许用途

或限制用途的条文一般会在政府租契、占用许可证(俗称入住许可证)中出现。 

 

答案是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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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以下哪项/些关于物业 A 的广告的陈述是正确的? 

 

(i) 如陈英业刊登出售物业 A 的广告，他便违反了「常规规例」 

(ii) 如陈英业在「冠军楼盘」中刊登物业 A 广告的楼价为$540 万，他便

违反了「常规规例」 

(iii) 如陈英业在物业 A 出售后的一个月继续为物业 A 刊登广告，他便违

反了「常规规例」 

 

A. 只有 (i) 和 (ii) 

B. 只有 (i) 和 (iii) 

C. 只有 (ii) 和 (iii) 

D. (i)，(ii) 和 (iii) 

 

 

答案： 

「常规规例」第 9(2)条规定，持牌地产代理在就卖方的住宅物业发出广告之

前，须取得该卖方的书面同意。 

 

「常规规例」第 9(3)条规定，持牌地产代理不得就其以持牌代理身分代理的

住宅物业，安排以有别于有关的客户所指示的价格宣传该住宅物业。 

 

区先生没有与 XYZ 订立「表格 3」而他亦没有书面同意以$540 万为物业 A

刊登广告。因此，选项(i)和(ii)的行为会违反「常规规例」。 

 

「常规规例」第 9(5)(a)条规定，有关的住宅物业不再可供出售后，持牌地产

代理须在切实可行的范围内尽快将所有由他发出的广告移去。 

 

即使假设区先生与 XYZ 订立了「表格 3」并书面同意 XYZ 为物业 A 刊登广

告，但选项(iii)在物业 A 出售后仍继续为物业 A 刊登广告的行为会违反「常

规规例」。 

 

答案是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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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区子彬必须先办妥以下哪项/些手续才可有效地代陈雅文签立所有有关物业

A 的合约和转让契? 

 

(i) 区子彬以盖上印章的契据形式签立附件 A 的声明书 

(ii) 陈雅文以契据形式签立的授权书委托区子彬代她签立有关出售物业A

的文件 

(iii) 陈雅文给区子彬一份她授权区子彬签署物业 A 的临时买卖合约的信

件 

 

A. 只有 (i) 

B. 只有 (ii) 

C. 只有 (iii) 

D. 以上 (i)，(ii) 和 (iii) 皆不是 

  

 

答案： 

根据执业通告编号 15-02(CR)，为保障客户利益，持牌人必须留意，在接受

获授权代表的委任及/或任何人士声称是缺席的订约方的获授权代表(「该代

表」)进行一项买卖或租赁的交易时，该代表必须出示授权书。该授权书须由

缺席的订约方妥为签立并授权该代表为其进行有关交易及签立有关文件，例

如地产代理协议及/或临时买卖协议/临时租赁协议。授权书应妥为签立及核

签。授权书的核签并非法律上的要求。但为免争议，监管局建议授权书应由

律师核签。倘若只是要求该代表(不论该人是否物业的其中一名业主)签署一

份声明书，声称他已获得或将会获得缺席的订约方妥当授权，并承诺他个人

负责所有后果，这是不足够和具高风险的。 

 

答案是 B。 


